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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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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社会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相处，即人类与自

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中，社会是否公平是能否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之一。一个和谐的社

会，必定是公平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建设更为公平的社会。现代社会公平

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权利公平。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

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也就是要求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

是平等的，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选择等不能受家庭背景、种族、性别以及资本占有状况

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 

    

    第二，机会公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社会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从

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机会公平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人的不

同层次需要，是一种立体状网络式的公平。这一方面要求社会多提供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安排要保

证所有机会是均等的。 

    

    第三，规则公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只有在规则公平的前提下，才

能实现机会公平、权利公平，才能保证效率的提高。即是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规则面前所有社

会主体一律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平等的规则。 

    

    第四，效率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社会公平观念

首先要以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即必须与效率联在一起求公平。抛开效率而言的社会发展、

人的发展、社会公平，有失偏颇，也没有意义。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

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这样，

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公平观念———效率公平。其实质，就是竞争公平和发展公平。它是就整

个社会而言的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第五，分配公平。在当代，人们通常以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作为

评判社会公平程度的直接依据，所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内涵和最高层次。分配是否公平，不

仅关系到效率的高低，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分配公平，

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起着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第六，社会保障公平。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为此，要建立健全

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特别是对贫困群众，以及缺乏参与社会选择、社会竞争能力亦即缺乏劳动能力

的人和遭遇各种灾难的人，政府和社会必须提供社会保障，为其生存、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这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现代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相互联系，互

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体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

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因而分配公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调节社会分配



不公问题。在调节过程中，要注意构筑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

德基础，使收入分配调节最终建立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效率公平的基础之上。总之，建

设和谐社会，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也就是要不断维护、发展和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效率公平、分配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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